


2024 年度大同市文物保护资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

2024年度大同市文物保护资金项目

支出绩效评价报告（简版）

受大同市财政预算评审保障中心委托，山西中晨汇达工程

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于 2025年 8月-9月对 2024年度大同市文物

保护资金项目支出情况进行绩效评价，评价工作组经过数据采

集、问卷调查、访谈、数据分析和报告撰写等环节，顺利完成

了本次绩效评价工作，其相关情况摘要如下：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概况

文物是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和文化标识，是国家象征、民族

记忆的情感依托和物质载体，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和历史见

证，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深厚滋养和基础支撑，习近平

总书记就文物工作发表重要论述，“文物承载灿烂文明，传承

历史文化，维系民族精神，是我们的宝贵遗产，是加强社会主

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。保护文物功在当代、利在千秋。”

深刻阐述了加强文物保护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，为做好新时

代文物工作提出了根本要求。

大同市作为山西省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，文物资源丰富，

历史价值突出，文物保护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

史意义。根据《财政部 国家文物局关于印发〈国家文物保护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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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财教〔2023〕279 号）、《山西省文

物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晋财文〔2020〕27号）等文件精

神，大同市文物局结合大同市文物保护实际情况，编制了《大

同市文物保护专项经费管理办法》，重点强调了“规划先行、

保障重点、分级负责、注重绩效”的原则，推动大同市文物保

护利用和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。《大同市文物保护专项经费管

理办法》的出台，为全市文物保护工作提供了明确的政策指引

和资金保障，为推动大同市文化旅游融合发展、提升城市文化

软实力注入了新动能。

（二）项目绩效目标

1.项目总体目标

通过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的使用，加强文物保护利用，提升

文物安全水平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使大同市文物保护利

用高质量发展，文物依法保护水平显著提升，文物安全形势持

续好转，文物科学研究水平提档升级，文物保护利用传承体系

基本形成，机构队伍建设更加优化，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多更

好地惠及人民群众，博物馆体系建设主体多元、特色鲜明，濒

危古建筑和彩塑壁画保护、文物数字化保护、考古和历史研究

系统推进，文物执法督察水平显著提升。充分发挥文物工作在

坚定文化自信、加快文旅融合发展，建设更高标准美丽大同、

更高质量富裕大同、更高品质幸福大同中发挥积极作用，促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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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物事业与经济社会和谐发展。

2.阶段性目标

表 1 项目阶段性目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完成值

产出

产出数量

文物维修项目完成数 2项 1 项未完成

课题研究报告完成数 6个 1 个未完成

文物数字化及成果应

用
5个 1 个未完成

安防升级项目完成数 3个 未完成

文物展览完成数 2个 完成

产出质量
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% 100%

安全事故发生率 0% 0%

产出时效

文物保护工作完成及

时性
及时 比较及时

资金支付及时性 及时 比较及时

产出成本 成本节约 ≥0万元 ≥0万元

效益

社会效益 加强文物保护利用 加强 加强

可持续性

文物损毁率 ≤0.5‰ ≤0.5‰

后期管护和监督监管

机制建立情况
健全 不健全

单位重大险情排除率 ≥90% ≥90%

满意度 社会公众满意度 ≥90% 86.92%

（三）资金性质及资金收支、结余及结转情况

2024年度大同市文物保护资金项目资金 4,700.04万元，其

中中央财政资金 2,436万元，省级财政资金 1,854万元，市级财

政资金 410.04万元；项目共支出 3,865.62万元，项目结转结余

资金共计 834.42万元，其中 7.58万元财政收回，826.84万元结

转至下一年使用，资金预算执行率为 82.25%。

（四）评价结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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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大同市文物保护资金项目总得分 80.09分，评价等

级为“良”。

二、主要经验及做法

以数字化技术构建文物保护“立体防线”，实现多维价值

延伸。

在文物保护技术创新中，将数字化技术作为核心支撑，围

绕“永久留存、深度研究、广泛传播”三大目标，形成全流程、

高精度的技术应用体系。从实践来看，一方面聚焦不可移动文

物的数字化建档，如云冈石窟第 30-37窟及附属洞窟数字化保

护项目，采用毫米级三维激光扫描、超高清摄影采集等技术，

对洞窟内壁画、造像的纹理、色彩、裂隙等细节进行全面记录，

不仅建立起可长期追溯的文物数字档案，为后续病害监测（如

洞窟变形、壁画褪色）提供精准数据支撑，还能通过数字修复

技术还原受损部位，避免实体修复对文物造成二次干扰。另一

方面，针对馆藏文物推进数字化开发，以大同市博物馆北魏时

期文物数字化保护项目（二期）为例，通过三维建模技术为 134

件北魏文物构建数字模型，不仅实现文物信息的永久存储，更

能为研究人员提供多角度观察、拆解分析的便利——例如通过

数字模型可清晰观察陶瓷器内部纹饰、金属器锻造痕迹，突破

实体文物展示的局限。

此外，数字化技术还推动文物“活起来”，云冈石窟通过

数字成果打造线上虚拟展厅，游客可通过手机、电脑沉浸式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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览洞窟；大同市博物馆将数字化文物资源融入教育课程，让青

少年通过互动体验了解文物历史，有效拓展了文物文化的传播

半径。

三、需关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

（一）管理制度不健全

项目主管部门大同市文物局制定了《文物安全制度》，依

据文物保护法和相关法规，出台文物安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，

完善文物安全监管与执法督察制度建设，制定完善文物安全风

险评估与控制、安全责任落实、安全巡查检查、安全隐患整改

整治、安全防护工程实施与管理、应急预案与演练等安全管理

制度，实现文物安全管理制度化、精准化；大同市博物馆等 8

家实施单位制定了《财务管理制度》《“三重一大”决策制度》

《资产管理内部控制制度》《政府采购管理内部控制制度》《收

支内控制度》《预算管理内部控制制度》，对资产管理、政府

采购、预算执行管理、支出管理、财务审批程序、会计报表及

档案、财务监督、财务审核、集体决策等方面作出了明确规定。

但各家实施单位未提供《档案管理制度》《文物修缮质量

管理制度》等其他管理制度，未对项目进度控制、成本控制、

档案整理保管、档案借阅、文物修缮质量管理等方面作出规定，

未形成规范化的管理制度，未对关键环节作出明确规定，导致

制度体系存在短板。

（二）预算执行率较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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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度大同市文物保护资金项目实际到位资金 4,700.04

万元，实际支出资金合计 3,865.62万元，预算执行率为 82.25%，

预算执行率较低。

（三）项目合同签订不规范，制度未得到有效执行

项目合同存在以下问题：部分合同缺少签订日期，项目合

同签订不规范，缺少必要的合同要素，合同管理制度执行不到

位，如大同城墙遗址陈列馆数字化保护项目服务合同乙方未填

写日期、大同市北小城西城墙抢险修缮工程设计方案编制服务

合同签章页未填写签订日期、大同市沙岭北魏壁画墓数字化保

护项目合同甲方签章处未填写签订日期、“大同沙岭北魏壁画

墓数字化保护项目”方案设计合同缺少合同签订日期、大同市

首善医院旧址安全技术防范工程项目合同甲方签章处未填写签

订日期、山西大同碧桂园北魏 M29 壁画墓丝纺织品文物修复保

护技术服务合同缺少合同签订日期等。

（四）项目完工不及时

评价工作组通过核实相关资料，部分文物保护工作未及时

完成，一是大同市首善医院旧址安全技术防范工程计划于合同

签订后 180天内完成，合同签订日期为 2024年 5月 14日，计

划完工时间为 2024年 11月 17日，截至评价基准日，该工程未

能及时完工；二是大同市文物安全监测中心（大同市城墙保护

中心）四牌楼保护工程，合同约定项目计划竣工日期为 2023

年 1 月 9 日，根据项目竣工报告，实际完成日期为 2023 年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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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25日，该工程未能及时完工。以上项目未按照合同约定时间

完成建设，项目完工时效性较差。

（五）部分项目资金支付不及时

2024 年各单位按照合同借款以及本年度文物保护工作完

成量及时支付相关费用，但存在云冈研究院、大同市考古研究

所资金支付不及时的情况。云冈研究院云冈石窟第 30-37窟及

附属洞窟数字化保护项目于 2024年 6月 18日签订合同，规定

合同签订 10个工作日支付项目首款，实际支付时间为 2024年

7月 25日，资金支付不及时；云冈学文献资料整理（二期）于

2024年 6月 20日签订合同，规定 30日内支付方案编制服务费，

实际支付时间为 2024年 7月 25日，资金支付不及时；2024年

6月 29日签订云冈学文献资料整理（二期）项目合同，规定合

同签订 7 日内支付项目首款，实际支付时间为 2024 年 7 月 25

日，资金支付不及时；2024 年 9 月 18日通过中期验收，根据

合同规定中期验收通过 7日内云冈学文献资料整理（二期）项

目中期款，实际支付日期为 2024年 10月 29日，资金支付不及

时；合同规定云冈学文献资料整理（二期）项目尾款于验收后

7 日内支付，项目于 2024 年 12月 2 日验收，实际支付时间为

2024年 12月 17日，资金支付不及时。大同市考古研究所碧桂

园M29样品检验分析项目预付款应于 2024年 7月 30日提交结

项报告后 7日支付，实际支付时间为 2024年 8月 15日，资金

支付不及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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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下一步改进建议

（一）完善项目管理制度，加强项目风险防控

建议项目实施单位应针对该单位的文物保护项目制定完整

的《档案管理制度》《文物修缮质量管理制度》等其他管理制

度，对项目进度控制、档案整理保管、文物修缮质量管理等方

面作出规定，形成规范化的管理制度，以保障项目稳定运营。

（二）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

一是建立健全一套将项目评估、编制目标、预算执行监控、

评价结果应用相互融合促进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，进一步推进

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全面开展，从而规范管理，提升水平，促

进各个实施单位预算执行率的提高。

二是加大预算执行监管力度。加强对各实施单位预算执行

过程的动态监督，及时掌握各实施单位预算执行过程中的情况

和实时动态，完善预算执行情况定期通报机制，根据情况强化

对财政资金拨款的管控，倒逼各实施单位加快项目进度。同时，

各实施单位要切实履行好预算执行主体的职责，加强对本单位

预算执行过程的调度管理，推进项目进度和支出进度，促进预

算的有效执行和支出的及时实现，从而促进预算执行率的提升。

（三）规范合同签订流程

针对项目合同管理制度执行不到位的问题，建议各单位在

合同审核环节，设立专人或专门部门负责检查合同各项要素是

否齐全，特别是时间、金额、双方责任等重要信息，确保合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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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完整性和规范性，同时设立合同管理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机

制，对违反制度的行为进行及时纠正和处理，确保制度得到有

效执行。

（四）加快项目建设进度，达到项目预期目标

建议项目实施单位要及时了解项目进度滞后原因，协调责

任单位解决问题，确保项目如期完成。一是落实专人，倒排工

期，紧盯时间节点，抢抓施工黄金期，科学调配人力机械，统

筹财力、人力、物力，在保证安全和质量的基础上，加快项目

实施进度；二是尽快落实交工时间，并做好交工前的各项准备。

同时，将此作为对项目实施单位工程主要负责人的一项重要考

核内容之一，并与其工作业绩挂钩考核，限期完成，提高项目

产出质效，实现项目预期目标。

（五）加快资金支付进度

评价工作组建议，优化内部审批流程。简化审批环节，缩

短审批时间，确保资金支付申请在短时间内得到审核。其次，

建议加强与合作方的沟通协调。及时与供应商进行沟通协调，

严格执行合同中规定的付款计划与付款方式，达到资金支付条

件后应及时进行支付。最后，对资金使用进度进行实时监控，

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，确保项目资金使用透明、高效。


